
 - 1 - 

 

 

 

靖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《中兰客专靖远北站综合交通枢纽 
项目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糜滩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： 

《中兰客专靖远北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征地拆迁安置补偿

实施方案》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

实。 

 

 靖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2020 年 10 月 26 日 

 

 

 

靖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靖政办发〔2020〕82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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靖远县中兰客专靖远北站综合交通枢纽 
项目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实施方案 

 

为了提供高效、便捷的交通运输服务,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

出行需要,增强城市间的交通联系，减少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，

缩短城市间的时空距离, 加快城市规划区重点项目建设步伐。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甘

肃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》（甘政发〔2020〕41

号）和《白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白银市省列重大项目

征收集体土地补偿补助办法>的通知》（市政办发〔2018〕16 号）

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文件精神，为了切实做好该工程征地拆迁

安置补偿工作，现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 

一、征地补偿 

         （一）土地权属及类型 

被征收土地涉及靖远县糜滩镇官路村、文化村 2个村范围内

的土地。土地利用现状为：集体土地（包括耕地、设施农用地、

农村道路、农田水利用地等）、建设用地、未利用地（其他草地）。 

   （二）土地征收方式 

   本次征地补偿采取纯货币补偿的方式进行。凡在县政府通告

发布之日起新开垦的土地，一律不予认可，按原地类予以补偿。 

（三）土地征收补偿标准 

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严格按照根据《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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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》（甘政发〔2020〕

41 号），糜滩镇官路村、文化村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补偿标准为

76000 元/亩；征收其他农用地和建设用地按区片综合地价进行

补偿，征收集体未利用地按区片综合地价的 0.1 倍进行补偿；林

地参照《甘肃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>办法》规定的标准

执行；占用国有农用地、国有建设用地(以划拨方式取得)的补偿，

参照区域内征收集体土地的区片综合地价补偿标准执行;占用国

有未利用地不予补偿；临时用地使用土地一年的，按该用地地类

或邻近土地地类区片综合地价的 0.1 倍予以补偿；临时用地使用

土地二年的，按该用地地类或邻近土地地类区片综合地价的0.15

倍予以补偿。临时用地使用土地二年以上的，按以上标准重新补

偿。 

（四）土地地面附着物补偿标准 

土地地面附着物的补偿，严格按白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印发《白银市省列重大项目征收集体土地补偿补助办法》的通知

（市政办发〔2018〕16 号）规定的标准执行。征收枸杞树、特

殊林木、苗圃、特殊花种的补偿参照《靖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

于中卫-兰州客运专线征地地上附着物补偿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靖

政办发〔2018〕56 号）规定的标准执行。 

（五）青苗补偿标准 

被征收耕地上的青苗，按当茬农作物产值补偿，无青苗的，

按当季实际投入补偿；根据当年种植情况，粮食作物青苗补偿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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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用地地类区片综合地价的 0.05 倍予以补偿，经济作物青苗补

偿按该用地地类区片综合地价的 0.1 倍予以补偿。  

（六）征收费用支付期限及方式 

土地征收补偿协议签订、公示后，由涉及的乡镇、村委会于

1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将有关征地补偿费以“一卡通”形式及时

足额支付给被征地农户。 

二、拆迁补偿安置 

（一）拆迁补偿方式 

本次拆迁补偿安置采取纯货币补偿方式。拆迁户新建宅基地

由拆迁户自行解决，新建宅基地选址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，并

在符合所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，由乡镇政府办理新

建宅基地备案手续；确实自行解决不了的，由乡镇统一规划安排，

确保拆迁户有房住。新建宅基地面积严格执行本乡镇标准。对拆

迁范围内的有地无房户不予安置。凡在县政府通告发布之日起新

建的房屋，一律不予补偿安置，由被拆迁人自行拆除。 

（二）拆迁补偿标准 

被拆迁户房屋土地补偿严格执行《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

甘肃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》（甘政发〔2020〕

41 号）和白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白银市省列重大项

目征收集体土地补偿补助办法》的通知（市政办发〔2018〕16

号）。具体补偿标准如下： 

1.糜滩镇官路村、文化村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补偿标准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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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6000 元/亩。 

2.地上附着物（构、建筑物）补偿标准严格按《白银市人民

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白银市省列重大项目征收集体土地补偿补

助办法>的通知》（市政办发〔2018〕16 号）规定的标准执行。 

凡在县政府通告发布之日起抢建的地面附着物及抢栽抢种

的青苗、林木等，一律不予补偿。 

被拆迁户房屋补偿由有资质的评估机构依据国家有关法律

法规规定对被征迁户房屋及其附属设施、地面附着物等总价值进

行评估，以评估价为准进行补偿。 

（三）安置补偿标准 

1.农户搬家补助费：被征收宅基地按照房屋建筑面积评估确

定补偿的，一次性发放搬家补助费 2000 元；被征收营业用房按

照被征收房屋面积 20 元∕㎡，一次性补助；被征收房屋内有用

于生产的单件重量在 500 公斤以上的机械设备按市场运输搬迁

标准一次性补助。 

2.临时过渡补助：工程范围内的被拆迁户享受一年过渡期临

时补助费：200 元∕每人每月（以户口本人数为准、新生儿以出

生医学证明为准、户口已迁出的学生以学籍证明为准），过渡期

一年，一次性发放。 

三、企事业单位和非村、社集体经济组织人员房屋征收补偿 

征迁范围内企事业单位和非村、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房屋及

土地根据国家有关政策，由具有合法资质的房屋评估机构评估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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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补偿形式为一次性货币补偿。被占用房屋的土地面积，由自

然资源部门按照土地性质和用途，进行一次性丈量补偿。 

四、养殖场征收补偿 

1.对工程用地范围内的土地、工商营业执照等手续齐全的规

模化养殖场和后期经县有关部门批准、备案的，按相关政策标准

由具有合法资质的房屋评估机构评估进行货币补偿。 

2.规模化养殖场损失补助。对正在生产运行，存栏养殖牛达

到 80 头以上、羊达到 500 只以上、猪达到 500 头以上、鸡达到

1000 羽以上规模的养殖场，按畜禽圈舍建筑面积每月每平米 20

元补助 9 个月；达不到以上规模的，按畜禽圈舍建筑面积每月每

平米 20 元补助 3 个月。对于弄虚作假、蓄意套取国家补偿资金

的，经县公安局、自然资源局、农村农业局和相关乡镇政府发现

证实的，一律不予补偿。 

五、优惠政策 

1.新建宅基地购置及平整补助费用。为了加快工程范围内房

屋征迁进度，本次房屋征迁将对拆迁户新选址建设的宅基地及宅

基地平整费用给予补助，即在房屋征迁公告发布之日起，第一个

月内签订房屋征迁安置补偿协议并按期拆除房屋的享受补助 3

万元；第二个月内签订房屋征迁安置补偿协议并拆除房屋的享受

补助 2万元；第三个月内签订房屋征迁安置补偿协议并拆除房屋

的享受补助 1万元；超过三个月的不再享受补助政策。若被征迁

户在房屋征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期限内搬迁完毕且由房屋征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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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拆除或自行拆除后，可另外享受被征迁房屋面积每平米 200

元的补助。该项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新建宅基地购置及新建宅基地

平整费用。 

2.为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，该工程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

保险严格执行《靖远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靖远县被征地农民参

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靖政发〔2020〕2 号）有关

规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六、签订补偿协议 

征地拆迁工作组对被拆迁户征收房屋补偿价款（土地补偿、

房屋补偿）进行核算，并核算出搬迁费、临时过渡补助、新建宅

基地购置及平整补助等费用后，宅基地由所在村委会依据核算出

的总补偿价款与被征迁户签订房屋征收协议，然后由所在乡镇政

府按照协议支付方式向被征迁户支付总补偿费用；企事业单位、

非村社集体经济组织人员房屋和养殖场征迁由征地拆迁工作组

核算出的总补偿费用，由县自然资源局与被征迁户签订土地及房

屋征收协议，并委托所在乡镇政府按照协议支付方式向被征迁户

支付总补偿费用。被征迁户在取得总补偿费用后按照协议约定期

限搬离原居住区，自行安置。被征收户无正当理由，拒不签订征

迁补偿协议或协议签订后拒不搬迁的，依法采取强制措施。 

七、资金管理 

    工程征地拆迁补偿资金设立专户，封闭运行，独立核算，做

到专款专用，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截留、挪用、私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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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征迁单位（群众）的征地拆迁补偿费。 

八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工程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实行“两公告、一登记”

制度，征地拆迁补偿标准及时面向社会公布，确保征地拆迁工

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 

（二）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实行乡镇政府牵头具体组织实

施，自然资源、农村农业、公安等多部门密切配合，村、社主动

带头推进，群众积极参与的工作方式，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，

保障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。 

（三）加大对违法建设行为的严查、打击力度。自然资源、

公安、执法等部门对工程范围内乱搭、乱建、乱采、乱挖、抢栽、

抢种的，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，坚决拆除违法违规建筑，坚决治

理违法抢栽抢种，切实维护和恢复正常的建设秩序和农业生产秩

序。要对照航拍的影像图和相关资料，地毯式、拉网式摸清非法

建设和抢栽抢种情况，并登记造册，对非法建设房屋、乱采乱挖

的，一律不予补偿，绝不能纵容非法建设者得利。 

（四）加大买卖土地违法建设、开采、占用等打击力度。相

关乡镇人民政府要主动排查，对群众举报反映的私自买卖土地非

法建设、生产的，要联合公安、自然等部门，坚决依法立案查处

一批，整改一批，教育劝说一批，全面履行好自然资源管理工作，

对非法一户多宅的要坚决打击，多盖的一律不予补偿、一律予以

清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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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加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户口认定工作力度。相关

乡镇、村要尽快确定现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农户及人口，符

合条件的安置人口只能享受一次安置政策。坚决打击假户口、假

身份、假结婚证等违法行为，加强安置人口的识别和管理，营造

良好的农户及人口确认环境。 

九、其他事宜 

1.对违法违规建设的房屋等其他构筑物，一律不予补偿。 

2.征迁期间，在征迁范围内暂停下列活动： 

（1）新批宅基地和其他建设用地； 

（2）办理房屋和土地用途变更手续； 

（3）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房屋； 

（4）办理户口的迁入、分户； 

（5）办理各类营业执照。 

3.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要严格依法依规、按

程序开展工作，做到思想统一，行动统一。要遵纪守法，秉公办

事，不徇私情；对不依法依规、不按程序乱作为行为，纪检监察

机关将严肃问责，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同时，对寻衅

闹事、无理阻挠、干扰征地拆迁的不法分子将坚决予以打击；对

一些无理拒不同意征迁户做好有关资料、证据的收集整理，为申

请强制执行做好前期准备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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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县委办，县人大办，县政协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靖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0 月 26 日印发   


